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各市伊协： 

    近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了新修订

的《宗教事务条例》。现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《关于学习宣

传新修订的〈宗教事务条例〉的通知》转发你会，请积极组

织系统学习《条例》内容，全面、准确、深入的领会《条例》

精神实质，切实履行《条例》赋予宗教团体的职责；通过“卧

尔兹”演讲、在清真寺张贴、伊协刊物和网站刊登《条例》

内容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，营造良好法制氛围；认真总结宣

传学习经验，深化宣传学习效果；深入调研，启动“三个办

法”修订。并及时将宣传学习信息和调研报告报送我会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附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《关于学习宣传新修订的〈宗教事务

条例〉的通知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 

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

 

抄报：中国伊协、江苏省宗教事务局 

省伊协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14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苏伊发[2017] 029 号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转发中国伊协《关于学习宣传新修订

〈宗教事务条例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
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